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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主缺少话语权，原因在哪里
（栏目主持：小荻）

实 行
“ 建 管 分
离”，禁止开
发商自己进
行物业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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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拔银行卡”，只能怪自己？
□本报新闻观察员 洛谭

【新闻背景】市民王女士
在ATM机上取完钱后，忘
记拔银行卡，一万多元被盗
取。值得庆幸的是，一个小
时后，失款被还到了卡上。
（见本报昨日A18版报道）

别怪王女士粗心。我国
每年有上千万张（次）银行卡
因取款人粗心被取款机吞掉。

这很正常。看着ATM机
出了钞票，多数人心中想的是
取出、查点、保存，注意力难免
被分散。可一旦忘取卡，不仅
将为自己带来麻烦，还可能因
卡中存款被盗取蒙受损失。

对“忘取卡”这事，多数
储户想当然地责怪自己——
唉，马虎了！可您不妨这么
想：要是在您取钱时ATM机

“先吐卡再出钞”，问题不就
解决了吗？

啊？这样也行？
别奇怪，真能行。
早在去年，一家银行就

开始在全国各网点推行新的
ATM机操作办法：客户进行
操作时，选择“取款后结束交
易”，会听到语音提示：“卡已
退出，请先取卡，再为您出
钞。”据测算，取款流程改变

后，客户取款后忘记拿卡造
成 的 吞 卡 量 降 低 了 90% 。
据了解，对程序进行调整的
成本不大——ATM 机可以
实现联网，只要总行对程序
进行更新，每台设备都能实
时更新。

避免储户遇到麻烦，避免
储户受损失，就是这么简单。

其实，ATM机“先吐卡，
再出钞”的程序设计，在不少
国家是惯例，比如，在英国，
基本上所有的 ATM 机都是
先吐卡，再出钞，很少发生吞
卡的现象。

当然，银行帮助粗心储
户的办法也不全是调整出卡
顺序——有的银行的 ATM
机，储户每取一笔现金后，继
续取款时都要再输密码。

这些避免储户资金受损
失的办法，实在不难想到，也不
难做到——无非是调整一下
ATM机的操作程序。我们身
边的这些“大银行”为啥就是不
做，着实让人有些想不通。

【今日话题】洛龙区
一小区物业称为了安全起
见，不让送奶工、快递员等
的车进小区，这让部分业
主感到不满。当物业的规
定和业主的诉求不一致
时，如何保证业主的诉求
不会成为“沉默的声音”？
（见本报昨日A18版报道）

小洛：送货的、送信的
人和车辆，能不能进小区，
咋进小区，确实应该由业
主和物业协商决定。但在
很多小区，业主的声音微
弱，物业听不进去！

老谭：大量小区并没
有选举产生业委会，非组

织化的业主难以与组织化
的物业公司角力。只有成
立了业委会，业主的呼声
才有力量。

小洛：更好的办法是
实 行 物 业 管 理“ 建 管 分
离”——在很多小区，开发
商让下属的物业公司或是
参股的物业公司接管楼盘，

“建管一家”。物业公司不
是通过竞争上岗的，自然强
势，容易不听业主的话。

老谭：即使分离了，在
一些小区业主自治发展不
完善的前提下，物业公司
不是还得由开发商找？

小洛：可以规定由独
立的第三方来负责前期物
业管理服务的招标，也可
以规定在卖楼的过程中由
业主投票决定物业公司和
管理费数额等事宜。

老谭：那 样 太 麻 烦
了。我觉得还是发挥业委
会的力量好些。如果小区
业委会有了独立的民事主

体资格，业主维护自身权
利的行动就更有力了！

小洛：但小区管理这
点儿事，值得业委会成天
跟谁对簿公堂吗？“建管
分离”，改变大部分小区
的物业公司是“原住民”
的情况——管理小区的成
了“外来者”，他们知道“饭
碗”是业主们给的，心中自
然就有敬畏。

老谭：强制实行“建管
分离”，对业主不一定有好
处：有了开发商的支持和
扶助，物业公司能提供更
好的服务，许多优秀的物
管企业就是大开发商下属
的。物业是全体业主雇用
的，但其敢牛气，敢侵犯业
主利益，说到底只与一件
事情有关——业委会没有
力量。真正确立业委会的
自治地位，业委会获得自
主管理权，业主的自治力
量得以发挥，谁还敢不听
他们的话？


